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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林院招〔2019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
就业统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院各处室系部馆科中心、工会、团委：

为加强和完善我院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工作的管理，确保毕

业生就业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，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

现将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统计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


- 2 -

2019 年 5 月 16 日
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毕业生就业统计管理办法

(试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做好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工作是全面了解和准确反

映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重要方法之一，也是学院招生、就业、教育

和教学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。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

厅函〔2014〕49 号）以及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19 届全国普通高

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8〕8 号）精神，

为加强和完善我院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工作的管理，确保毕业生

就业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，根据“责任要明确，数据要真

实，资料要齐全，统计要规范，信息要可查”的原则，结合学院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之“毕业生”指我院在国家计划内统招的普

通全日制应届专科毕业生。

第二章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

第三条 招生就业办公室为学院就业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部

门，负责对全院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汇总。

第四条 各系党总支书记（含主持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）、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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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（含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）同时为各系就业统计工作的第一

责任人，各系学生科长为各系就业统计工作第二责任人，各系毕

业班辅导员为各系就业统计工作直接责任人。

第五条 毕业生本人有向学院真实反映个人就业情况并提交

就业证明材料的义务,不得虚报、瞒报自己的就业情况。

第三章 就业统计要求及时间安排

第六条 “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”是学院向

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报送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重

要信息平台，各系和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要指定专人负责“全国

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”就业数据信息的日常维护和报

送工作, 并严格遵守系统的保密工作要求。

第七条 每年 10-12 月采集下一年毕业生生源数据。各系要

及时组织做好毕业生生源信息审核工作，确保毕业生基本信息与

学籍信息一致。核对无误后及时导入 “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

与监测系统”。

第八条 纳入就业统计的形式分为十四种类型，分别为：1.

签订就业协议形式就业；2.签订劳动合同形式就业；3.其他录用

形式就业；4.科研助理；5.应征义务兵；6.国家基层项目；7.地

方基层项目；8.待就业；9.不就业拟升学；10.其他暂不就业；11.

自主创业；12.自由职业；13.升学；14.出国出境。按照教育部要

求，从每年 3 月起到年底，各系应如实将就业信息录入“全国高

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”，每个月都要及时做好更新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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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准确性。

第九条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

生就业动态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，各系要指定专人负责有关信息

的统计报送工作，切实做好毕业生签约情况的跟踪和汇总上报工

作。每月15日前报送本系就业工作情况电子版给招生就业办公室，

内容包括就业签约进展、特色工作、就业形势预判、开展招聘活

动等情况。

第十条 毕业生就业签约材料是学院开具“就业报到证”的

就业派遣依据。各系务必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纳入就业统计的毕

业生生源信息和用人单位信息数据字段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，

按照毕业生《就业协议书》原件内容，如实录入“全国高校毕业

生就业管理系统”，并及时将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报送给招生就业办

公室。6 月 30 日后，各系要负责持续追踪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

的就业工作，并及时将后续的就业协议书内容录入“全国高校毕

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，并报送招生就业办公室。

第十一条 每年 6-8 月为就业《报到证》开具时间，9 月以后

毕业生如需办理就业《报到证》改派和补办相关手续，请到福建

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理。

第十二条 各系要利用毕业班 QQ 群、微信群、学生联系电话、

就业信息系统平台等加强与毕业生的联络，及时统计每位毕业生

的就业去向和状态，对已就业学生督促催交就业证明材料，对贫

困毕业生及离校未就业学生主动关心、跟踪指导，直至就业，帮



- 5 -

扶工作不因统计时间截止而中止。

第十三条 各系要在当年 7 月 15 日前，按照《离校未就业毕

业生基本信息导入模版》（从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下载中心下

载），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录入到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。

第十四条 招生就业办公室根据“就业信息管理系统”就业

数据制作《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表》。

第四章 就业统计状况核查

第十五条 各系工作职责

各系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和报送工作。系部对本

系毕业生就业信息和材料全面负责，切实做到严格审查、认真汇

总、信息准确、资料齐全。核查内容包括：一是核查数据填报是

否规范，每项就业数据是否有对应的证明材料；二是核查就业材

料填写是否规范，各项内容是否完整；三是核查用人单位信息及

就业证明材料是否真实。

第十六条 招生就业办公室工作职责

（一）招生就业办公室应及时收集汇总核查就业统计数据，

根据需求向院领导、相关上级部门和职能部门汇报就业统计结果，

合理利用就业统计数据，服务于学院教育教学工作。

（二）招生就业办公室应对各系上报的就业证明材料进行电

话抽查，发现有误的，当即通知相关系部落实整改。

（三）招生就业办公室应于毕业次年 1 月中旬前向社会发布

学院上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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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招生就业办公室应妥善保管毕业生就业证明材料，按

规定存档期限进行归档。

第五章 就业统计的工作纪律

第十七条 招生就业办公室和各系、辅导员在毕业生就业统

计工作中应分工负责，密切配合，确保就业统计工作的及时性和

数据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。

第十八条 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

就业状况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各系和毕业班辅导员要严

格执行“四不准”规定，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

议和劳动合同，不准将毕业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，不准以

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，不准将毕业生顶岗

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。严格按照本办法所规定

的统计要求和具体通知的统计时间认真组织完成统计和上报工

作，招生就业办公室及时督导、按时收交和认真审核。就业统计

工作举报电话：0599-8461667。

第十九条 涉及到就业监测系统账户的各系、各部门教师，

应当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，确保毕业生信息安全，落实责任

到人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文

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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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毕业生就业统计管理办法流程图

附件

毕业生就业统计管理办法流程图

采集毕业生生源数据：每年 10-12 月采集下一年毕业生生源数据。各系要及时组织做好

毕业生生源信息审核工作，确保毕业生基本信息与学籍信息一致。核对无误后及时导入

“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”。

就业数据统计：各系自毕业当年 3 月起，应如实将就业信息录入“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

管理与监测系统”，每个月都要及时做好更新，确保数据准确性。并做好毕业生就业动态

统计监测工作，每月 15 日前报送本系就业工作情况电子版给招就办。

就业协议书内容录入和上交：各系在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毕业生就业协议如实录入“全国

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，并报送给招就办。6 月 30 日后，各系要负责持续追踪落实

离校未就业学生的就业工作，并及时将后续的就业协议录入系统，并报送招就办。

开具报到证：每年 6-8 月根据各系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，为毕业生开具就业《报到证》。

做好就业工作总结：各系、招生就业办公室做好就业数据统计、分析和总结工作。

加强组织领导：建立辅导员、系部、招生就业办公室三级联动的就业统计工作机制，明

确责任，分工负责。

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录入：各系要在当年 7 月 15 日前，按照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

基本信息导入模版》（从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下载中心下载），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

息录入到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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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就业质量年度报告：招生就业办公室应于毕业次年 1 月中旬前向社会发布学院上年度

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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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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